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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港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局文件

龙〔2024〕规划条件84号

龙港市新城XC-D14地块规划条件

根据《苍南县龙港新城产业集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

（2019年）》，同意在龙港市新城XC-D14地块按下列规划条件

进行设计：

1 土地使用

1.1建设用海面积：59334.27平方米，该地块坐落于龙港市新

城XC-D14，东至滨海路，南至海景路，西至经四路，北至建业

路，具体界线详见龙港市新城XC-D14地块规划用海红线图（最

终以海籍调查表及宗海界址图为准）。

1.2规划用海性质：工业用海

2 环境容量

2.1容积率：1.2-2.4（下限控制最终以工业联席纪要为准）；

2.2计入容积率的地上总建筑面积：大于等于71201.12平方米，

小于等于142402.25平方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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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建筑密度：≤50%；

2.4绿地率：≥10%；

绿化要求：地块围墙内绿化不小于2%。围墙后退部分需建

设为绿地（若不设围墙也应如此），并计入计算绿地率的总绿地

面积。且该后退部分绿地建设方案需与项目建设方案同时审批，

并纳入竣工验收范围。若该后退部分设置开口，在不违反机动车

出入口设置要求前提下允许后退部分结合出入口做部分道路硬

化。若龙港市新城开发建设中心需在该后退部分建设有关电力、

市政管线等基础配套设施，受让方需无偿配合建设。

2.5建筑高度：≤50米。

2.6海域利用率：≥55%

海域利用率计算方式参照国家海洋局制定出台的《建设项目

用海面积控制指标（试行）》。

2.7非生产性用海不得超过总用海面积的7%，非生产性建筑

面积不得超过总建筑面积的20%。

2.8日照要求：建设项目对周边的日照影响应符合浙江省工

程 建 设 标 准 《 城 市 建 筑 工 程 日 照 分 析 技 术 规 程 》

（DB33/1050-2016）。

3 交通组织

3.1出入口设置

车行出入口方位：经四路、建业路、海景路；人行出入口宽

度要求≤4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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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停车配置：

停车位配建并应满足浙江省工程标准《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

（库）设置规则和配建指标标准》（DBJ33/T 1021-2023）和《浙

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调整<建筑工程

建筑面积计算和竣工综合测量技术规程》部分技术规划的通知》

（浙建房发〔2024〕29号）的要求执行。

4 公配设施

4.1项目厂房及办公楼屋顶须配套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，

各项市政配套设施与龙港新城市政管网相衔接。

4.2按照相关规范和规定配置或预留充电设施。电动汽车充

电设施按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城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规划

建设的通知》（建规〔2015〕199号），建设标准按浙江省工程

建设标准《民用建筑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配置与设计规范》

（DB33/1121-2016）。

4.3该地块5G移动通信基础设施配建应满足浙江省工程标准

《 建 设 工 程 配 建 5G 移 动 通 信 基 础 设 施 技 术 标 准 》

（DB33/1039-2021）的要求。

5 市政与竖向

5.1场地标高：根据《苍南县龙港新城产业集聚区控制性详

细规划》规划控制标高合理确定场地标高，并与周边做好衔接。

5.2地块内已有地下管线应根据相关规划及规定进行保护和

退让或转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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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城市设计及空间布局

6.1建筑后退空间：

东：退32米宽滨海路道路红线≥13米；

南：退32米宽海景路道路红线≥13米；

西：退12米宽经四路道路红线≥6米；

北：退24米宽建业路道路红线≥10米；

建筑退让应同时满足《温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温

市规〔2017〕127号）的要求。

6.2建筑间距按照《温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温市

规〔2017〕127号）执行。

6.3城市设计要求

6.3.1整体风貌特征：建筑色彩及风貌需符合《龙港市新城色

彩专项规划》，地块夜景需符合《龙港市新城夜景专项规划》；

建设方案需与项目建设方案同时审批，并纳入竣工验收范围。

6.3.2围墙设置：东侧退32米宽滨海路道路红线≥10米，南侧

退32米宽海景路道路红线≥10米，西侧退12米宽经四路道路红线

≥3米，北侧退24米宽建业路道路红线≥8米；沿道路围墙采用通

透式围墙，高度不大于2.2米。

7 遵守事项

7.1 本规划条件的其余未尽事宜应符合《温州市城市规划管

理技术规定》（温市规〔2017〕127号）的要求。

7.2按相关规范配备地块内需配建筑的市政、消防等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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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3本规划条件附龙港市新城XC-D14地块规划用海红线图1

份,图文一体方为有效文件。

7.4如地上总建筑面积与按容积率计算的地上总建筑面积不

一致,以地上总建筑面积为准。建筑面积计算按浙江省工程建设

标准《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和竣工综合测量计算规程》(DB33/T

1152-2018)及《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

于调整<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和竣工综合测量技术规程》部分

技术规划的通知》（浙建房发〔2024〕29号）执行，请做好面积

复核工作。

7.5 应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、《浙江省

土壤污染防治条例》及《浙江省生态环境厅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

于印发<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

法>的通知》（浙环发〔2021〕21号）》等相关文件，地块开发

利用前若涉及污染的，应当进行调查评估并经治理修复合格后，

再予开发利用。建设单位应在项目正式实施前落实好上述工作。

7.6除上述规定外，其他未尽事宜应遵守国家、地方政府和

有关部门的相关政策和规定。设计单位需严格按照规划条件、相

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设计，对建筑功能、建筑面积等内容应准

确规范的表达，保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中文字标明的技术经济指

标与图纸所示一致，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7.7本通知书自发出之日起一年内,未完成海域使用权出让成

交的，可以在期限届满前三十日内向原核发机关申请办理延期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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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；逾期未申请延续或申请延续申请未获批准的，规划条件失效。

龙港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局

2024年8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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